歙科商经〔2022〕29号

关于印发《2022年歙县科技活动周实施方案》的通知

为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普及活动惠及于民，宣传重大科技成果和突出成就，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根据省科技厅《关于印发2022年安徽省科技活动周实施方案的通知》（皖科智秘〔2022〕202号），特制定我县科技活动周实施方案：
一、活动时间
2022年5月21日-28日。
二、活动主题
“走进科技  你我同行”
三、组织领导
成立歙县科技活动周领导小组，县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县科商经信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成员由县委宣传部、县科商经信局、县科协、县卫生健康委、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旅体局、县教育局、徽城镇政府、斗山社区、供电公司、电信公司等单位分管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科商经信局，牵头负责组织科技活动周各项工作，各单位按职能和职责划分组织开展并参加专项活动。
四、主要内容
围绕活动主题，突出特色，重点开展以下活动：
（一）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5月25日上午9：00，在徽州府衙广场举行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组织单位：县科商经信局、徽城镇、斗山社区。
参加单位：县委宣传部、县科商经信局、县科协、县卫生健康委、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旅体局、县教育局、徽城镇政府、斗山社区、供电公司、电信公司。
（二）科普知识进社区活动
5月25日上午9：30，在斗山社区黄宾虹公园开展科普知识进社区活动。
1．展板观摩。
[bookmark: _GoBack]2．科普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安徽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法规政策宣传；防震减灾科普宣传；组织开展生理健康知识宣传；组织开展质量法规宣传；防火防灾科普知识宣传；5G知识宣传；科学用电知识宣传等。
组织单位：县科商经信局、徽城镇、斗山社区。
参加单位：县委宣传部、县科商经信局、县科协、县卫生健康委、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旅体局、县教育局、徽城镇政府、斗山社区、供电公司、电信公司。
（三）企业创新服务活动
开展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申报等科技政策宣传，开展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效服务，开展产学研对接服务，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组织单位：县科商经信局、县税务局
（四）科学素质提升活动
组织“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组织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免费开放参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放。
组织单位：县科协、县科商经信局、县教育局。
（五）科普惠民活动
结合乡村振兴，组织医疗、科技专家、文化人士赴农村一线，开展义诊、一对一指导、科普宣传等科技活动。
组织单位：县科协、县科商经信局、县卫生健康委。
以上活动组织单位第一位为牵头单位。
五、有关事项
（一）高度重视。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加强组织协调和资源统筹，创新活动形式，拓展活动内容，认真组织开展科技活动周活动。
（二）加强宣传。县融媒体中心要组织记者对科技活动周各项活动进行跟踪采访、宣传报道。充分发挥报纸、电视等主流媒体作用，组织动员各类新闻媒体深入基层，及时全面地宣传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科技活动，扩大科技活动周的影响面和覆盖率。
（三）风险防控。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执行联防联控机制部署，加强安全防范措施，防止聚集性感染事件发生。要充分提高安全意识，加强科技保密工作。
（四）及时总结。科技活动周结束后，各有关部门要对科技活动周举办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并将科技活动周总结、有关影像资料及媒体宣传报道资料等于6月8日前报送县科商经信局高新技术与创新发展股。
联系人：王文明，电话：6527670，邮箱：46503405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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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歙县科技活动周分工安排

一、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科普知识进社区活动
（一）科普宣传
1．展板展览。各参展单位提供制做展板资料不少于4个，5月23日上午下班前报县科商经信局。（责任单位：各参展单位）
2．启动仪式。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参加徽州府衙广场启动仪式活动，请于5月25日上午8：40前到场。（责任单位：各成员单位）
3．现场科普宣传。县委宣传部、县科商经信局、县科协、县卫生健康委、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旅体局、县教育局、徽城镇政府、斗山社区、供电公司、电信公司各安排1-3人开展政策咨询、科普宣传、健康咨询和科普服务；县供电公司开展用电安全知识宣传；县电信公司开展5G科普宣传。请相关人员准备好宣传资料于5月25日上午8：40前到场，参加徽州府衙广场启动仪式活动后在斗山社区黄宾虹公园开展科普知识进社区活动。（责任单位：各相关单位）
（二）秩序维护
徽城镇、斗山社区协调徽城派出所和县城管局共同做好秩序维护工作。
（三）疫情防控
由县科商经信局会同县卫生健康委共同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并落实现场疫情防控措施。
二、活动周其他活动
（一）其他各项科普活动由成员单位分别负责开展。（责任单位：各活动组织单位）
（二）5月21—5月28日，县融媒体中心负责科技活动周活动宣传。（责任单位：县融媒体中心）

